相山区统计局2018年政务信息公开工作

年度报告
按照《淮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2018年度政务公开考评工作的通知》（淮政办秘〔2018〕189号）文件要求，我区对照《淮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淮北市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淮政办秘〔2018〕91号），对全区政务公开工作情况进行了自查。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及主要的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协调。统计局高度重视政务公开工作，积极配合区政府第三方测评机制，认真做好政务公开工作开展的季度和年终测评，反馈问题及时整改严格整改落实。

（二）明确分工与责任。专人学习区政务公开办下发传达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仔细研读区政府制定下发的《相山区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信息员明确分工和责任，做到及时上传，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二、突出重点，明确形式，推动政务公开有序开展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2018年，统计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88条。其中较多的是政策解读、领导活动和统计信息。

（二）透明运行政府权力。公共服务清单目录和指南、财政预决算、三公经费等均以专题页面方式进行集中展示公布。

（三）及时多样解读政策。坚持“谁起草、谁解读”的原则，综合运用领导解读、媒体解读、专家解读等多种形式，认真做好政策解读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听得懂”“信得过”。坚持政策性文件与解读方案、解读材料同步组织、同步审签、同步部署。2018年，我局广泛使用领导解读、部门负责人解读、媒体解读、政策图解和数字化、图表图解等形式进行政策解读。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统计局设置了电话、信件、电邮等多种方式依申请公开渠道，免费受理群众申请。2018年度共受理信息公开申请0条。

四、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2018年，统计局针对企业和其他组织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未收取任何费用。

五、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诉讼申诉的情况

2018年度统计局未发生因违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规定而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申诉的情况。

六、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总结本单位一年来政务公开工作，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人手紧张，信息员为兼职，受其他工作影响，在政务公开方面投入精力不够。二是业务水平不足，对信息的筛选和校对不严需要进一步提高业务水平。

今后，区统计局将继续按照上级政务公开的相关要求，根据自身存在的不足和全区政务公开工作中的共性问题，努力抓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一要加强领导，明确职责，在强化管理上下功夫。强化组织领导，强抓队伍建设，增强责任意识，层层传导压力，形成齐抓共管、上下联动的合力。

二是完善机制，注重协调，在执行制度上讲规范。继续完善本单位政府信息发布协调制度、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等系列公开制度，确定班子成员专抓，安排专人协调落实，分工明确，责任具体，确保发布政府信息的权威性、规范性、一致性和及时性。

三是立足传统，创新思路，在拓宽渠道上求突破。要按照“能公开尽公开”的基本要求，做到主动积极公开，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在做好网上公开、会议公开，设置宣传栏、咨询台，发放公开宣传材料等传统方式的同时，更多地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微信、电视访谈、媒体发布等多种途径，让政务公开成为推动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把政务公开作为社会了解政府工作的一面镜子，努力打造阳光政务。

四是严明岗责，强化监督，在落实考核上要成效。强化对政务公开工作的指导，认真落实相关人员业务培训，全面压实岗位责任，经常开展对政务公开工作的检查调度，适时明确任务和目标，尽快补缺补差，同时认真总结典型经验并及时推广，按全区统一要求不断强化对公开工作的监督和考核，确保政务公开工作及时高效，促进政务公开工作再上新台阶　

七、其它需要报告的重要事项

我单位无其它需要报告的事项。

